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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 101號法律公告

《2009年商船 (註冊 ) (費用及收費 ) 
(修訂 )規例》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商船 (註冊 )條例》(第 415章 )
第 90條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29A條訂立 )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9年 7月 10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商船 (註冊 ) (費用及收費 )規例》(第 415章，附屬法例A)的附表現予修訂——
(a) 在第 1部第 4項中，廢除“440”而代以“免費”；
(b) 在第 1部第 16項中，廢除“260”而代以 “免費”；
(c) 在第 3部第 1(b)項中，廢除“$100,000”而代以 “$77,50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

2009年 5月 11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商船 (註冊 ) (費用及收費 )規例》(第 415章，附屬法例 A)的附表，
以更改——

(a) 須就按揭的移轉、以賣據移轉、傳轉、按揭或按揭的解除作出註冊而
繳付的訂明費用；

(b) 須就於註冊紀錄冊內註冊的任何有關船舶的詳情有所更改時批給新的
註冊證明書而繳付的訂明費用；及

(c) 獲註冊的船舶的最高噸位年費。


